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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子女
獎學
金

3.2
5~4
.23

高中
暨大
專3
x3
籃球

3.2
5~各

分區
報名
截止
日

主辦單位：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國 泰 綜 合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
國泰金融控股公司

1. 西元1999年(含)後出生之在學高中、大專院校男、女學生均可組隊報名參加，並須持
   有當學期註冊完成之學生證。
2.具備下列資格球員，謝絕報名參加比賽：
    (1) 112學年報名高中體總甲級聯賽（含資格賽）之選手。 
    (2) 112學年度登記為大專籃球聯賽公開第一級球員。
    (3) SBL、WSBL、P+、T1聯賽之選手。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

報名資格與組別

獎學金類別及申請資格

2024年 

3月25日~
至各分區

報名滿額

一律採

網路報名

資  格 報名方
式時  間

高中、大
專院校

之男、女
學生

獎學金類別及申請資格

B A S K E T B A L L

高中男
/高中女

組‧大
專男/大

專女組

承辦單位：
戴維德國際傳播有限公司

顧問團隊：
技術顧問    王人生老師
北區裁判長  張呂岳
中區裁判長  吳應威
南區裁判長  陳膺成

報名方式：1、本活動一律採 網路報名：
                    可透過活動網站(http://www.cathay-young.com.tw )進行網路報名。
              2、於活動報名網頁填寫報名資料，線上閱讀並同意

              3、報名參賽者如為未成年者，需下載「2024年國泰高中暨大專3x3籃   
                   球賽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由法定代理人簽署確認

                   後，將正本郵寄至本活動承辦單位「戴維德國際傳播有限公司」

                    (郵寄地址：114臺北市內湖區安康路350號)。
              4、各隊參賽者若有資格不符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全隊』參賽資格。
              5、如對報名事宜有任何疑義，請洽承辦單位諮詢：

1
2

2024年國泰高中暨大專3×3籃球賽活動辦法
「免責暨放棄求償同意書及補償協議」後，即會出現『報名成功』頁面。

報名期間：自2024年3月25日起
              至各分區報名截止日止。（詳見比賽日期）

承辦單位：戴維德國際傳播有限公司         

電話：(02)2632-1658 #102          信箱：max@diadem.tw

備註
組別 組隊說明

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

大專男子組

大專女子組

每隊隊員人數以3人或4人為限：
1、以3人為1隊【隊長1人、隊員2人】。
2、以4人為1隊【隊長1人、隊員3人】。
3、依實際年級分組報名，不得跨組。
4、每隊、每人限報1區，不得重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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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網址：

       1. 申請國泰人壽客戶子女獎學金者：請至國泰人壽官網「會員專區」登入申請（申請路徑：登入「會員」>學團/獎學金>獎學金-申請作業）。
        2. 申請國泰世華銀行客戶子女獎學金者：請至國泰世華銀行「CUBE網路銀行」登入申請
          （申請路徑：登入「CUBE網路銀行」>個人權益>專屬優惠>客戶子女獎學金申請）。

          註：建議以桌機版網頁進行申請，以避免有數位軟體格式相容性的問題。

二、申請方式： 

      申請人於申請網址登錄並上傳相關申請資料後，以收到系統發送之申請完成確認通知之電子郵件始完成申請程序。

三、符合資格通知：申請人之申請資料經審核符合申請資格者（下稱符合申請資格者），系統將發送符合申請資格通知之電子郵件。

四、錄取方式：

       1. 各類組別申請人數若超過預定錄取人數，主辦單位將於2023年5月中下旬前舉辦公開抽籤儀式。
        2. 主辦單位將於2023年5月底公布得獎名單，申請人可依其申請獎學金類別自行至國泰人壽、國泰世華銀行之官網或全國各分支機構查詢。

一、申請人須為品學兼優、操行良好，且申請時就讀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高中職以上學校，並擁有正式學籍者。

二、申請人需提供111學年度第1學期成績單，該學期平均成績須達百分制80分(含)以上，當年度須至少有一科目以上修課成績，

       且不可有任一科不及格。

三、抽籤時必須為有效契約(或有效卡友/資產客戶)之客戶本人或其子女。

註1：申請人如提供大陸地區或海外學籍之成績單，申請人必須逕至「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查詢系統」進行學歷認可查詢，並  

        於申請審核附上學籍認可資料，如教育部公告網站未能查詢或未檢附海外同等學歷證明，視同申請資格不符。

註2：若成績單非百分制，需檢附百分制成績對照表供查驗。

註3：成績單須明確顯示校名、班級、學號及學生姓名、各科成績與總平均成績。

申請獎學金之學生資格及條件

各類組獎學金預定錄取人數及獎學金金額

申請方式、符合資格通知及錄取查詢

本活動一律採

網路申請

獎學金別                       類別                   組別       預定錄取人數        獎學金金額(單位:新臺幣)                  備 註

國 泰 人 壽 客 戶
子  女  獎  學  金

一般客戶類

公益關懷類

全卡友
(含信用卡及Debit金融卡客戶)

或資產客戶

國泰世華銀行客戶
子  女  獎  學  金

大專
高中
大專
高中

大專

高中

3,730
1,750
155
35

110

45

5,000
3,000
5,000
3,000

5,000

3,000

一、大專組：

      含五專4、5年級及大學以上

      學歷（含二專、二技、進修

      部、空大及研究所）。

二、高中組：

      含高中、高職

      及五專1、2、3年級。

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請上「2024 國泰青年節」
網站查詢https://www.cathay-young.com.tw

比賽日期

其  他

3/25~ 20
24

分區初賽

區域 預定
初賽日期

預定初賽地點

高中組 大專組

2024

2024

2024

2024

中彰投 150 隊
額滿為止

3 隊 3 隊

3 隊 3 隊

3 隊 3 隊

3 隊 3 隊桃園龍潭區國道三號橋下籃球場
桃園市龍潭區龍華路與東龍路

5/11(六) 

5/12(日) 

5/18(六) 

5/19(日)

2024

2024

2024

2024

5/6(一) 

5/6(一) 

5/13(一) 

5/13(一)桃竹苗
150 隊
額滿為止

高雄福誠高中籃球場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二街188號

南高屏 150 隊
額滿為止

板橋第二運動場籃球場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117號

北北
基宜

150 隊
額滿為止

150 隊
額滿為止

3 隊 3 隊

3 隊 3 隊

3 隊 3 隊

3 隊 3 隊150 隊
額滿為止

150 隊
額滿為止

150 隊
額滿為止

國立中興大學籃球場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報名
隊數

男子組
晉級隊伍

女子組
晉級隊伍

報名
隊數

男子組
晉級隊伍

女子組
晉級隊伍

報名
截止

決   賽

預定決賽日期                                     預定決賽地點

2024/6/8(日) 板橋第二運動場籃球場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117號

註：如因新冠肺炎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主/承辦單位有權調整或取消活動時間，如有異動將另行公告及通知。

至各分區
報名滿額

（一）初賽及決賽之預定日期、地點，如因天候、場地或其他因素須調整時，主/協/承

         辦單位將另行通知參賽隊伍。

（二）主/協/承辦單位得依報名狀況調整初賽預定報名隊數限制；另可依各區初賽實際

         狀況，調整各區預定錄取決賽隊數。

（三）錄取決賽隊伍，若因故無法參加時，主/協/承辦單位有權依初賽成績進行遞補。

（四）防疫規範：

1. 參賽者如出現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狀，請在家休息並盡速就醫。

2. 主/協/承辦單位有權隨時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其他政府機關公布之最新規

    範調整或取消本活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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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桃竹苗區           中彰投區           南高屏區

預定補助金額               200元                400元               800元

（新臺幣 : 每人）

一、各區錄取決賽隊伍之隊員，主辦單位按其初賽區域，依下列標準酌予補助

二、交通補助金額於決賽當天報到時親自領取，符合交通補助資格參賽者應持

      學生證及身分證雙證件正本辦理領取手續。

三、主辦單位得視實際狀況調整補助金額。

一、初賽獎金：於決賽當天現場頒發予各區錄取決賽之隊伍；如未完成報到手續之得獎隊伍視同棄權，不得請(補)領。

（幣別 : 新臺幣）

二、決賽獎金： （幣別 : 新臺幣）

組別                      冠軍隊                     亞軍隊                      季軍隊 

        3,000元                              3,000元                                3,000元 

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

大專男子組

大專女子組

初
賽
獎
金

   60,000元                 40,000元                  30,000元                20,000元

組別                   冠軍隊              亞軍隊              季軍隊              殿軍隊 

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

大專男子組

大專女子組

決
賽
獎
金

比賽獎勵

決賽隊伍交通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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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參賽者(未成年者包含其法定代理人，以下同)於報名參加
本活動時，即表示已詳閱及同意本活動辦法之相關規定，
並瞭解及同意主/協/承辦單位得因辦理本活動之一切需要、
為履行法定義務、契約義務、其他法令許可目的，及訴訟、
非訟、仲裁或其他紛爭解決事件之處理（下稱蒐集目的），將
參賽者提供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及其他於活動
相關書件、契約內容所載或依法可得蒐集之個人資料，於前開個
人資料蒐集目的存續期間、相關法令規定期間及為參賽者之相關
權益(如預備未來供本活動參賽或得獎資料之查詢、本活動其他獎
勵通知)之期間(以孰後屆至者為準)，供主/協/承辦單位、因蒐集目
的作業需要受主/協/承辦單位委託處理事務之委外機構及依法有權機
關(構)與金融監理機關，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於
前揭利用對象之國內及國外所在地，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蒐集
、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主/協/承辦單位於未經參賽者之同意，不得利
用其所提供之個人資料進行商業行銷行為。
參賽者於本活動期間內就其提供之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向主/協/承辦單位(1)查詢、請求閱覽或
請求製給複製本，而主/協/承辦單位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2)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惟依法須先適當釋明其
原因及事實；(3)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惟於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時，因主/協/承辦單位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
須，或經參賽者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不在此限；(4)於蒐集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
利用參賽者之個人資料，惟主/協/承辦單位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參賽者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本活動參賽者得自由
選擇是否提供完整資料，若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提供之個人資料不完全或不正確、或請求刪除或停止蒐集、處理
與利用其個人資料者，將喪失本活動之參賽或/及得獎資格。
若比賽場地為戶外場地，如因天候、場地或其他因素影響，將由現場的裁判長判斷是否繼續進行，主辦單位亦保有繼續辦理、
修改、暫停或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參賽者或隊伍如有冒用他人身分、不符參賽資格或其他違反本活動辦法規定，經查證屬實者，主/協/承辦單位有權取消全隊參
賽或得獎資格。
承辦單位於比賽期間設立醫護站。
承辦單位於比賽期間承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說明如下：
(一)公共意外責任險說明
     本次活動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參賽選手請自行辦理加保個人意外險。賽程中如有身體不適，請立即停止任何活動   
     並於醫護站休息，聯絡大會人員救助或請他人、選手支援協助，請愛惜自我生命切勿勉強危害身體。參加人員需保證
     身體健康，請慎重考量自我健康狀況，如有心臟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氣喘等慢性方面病歷者，請勿隱瞞病情並
     請勿參加，否則後果自行負責。主辦單位對於在比賽中發生的傷病只進行必要之應急處理，對於私人財物被盜或與比
     賽無關之事故不負任何責任。
(二)公共意外險注意事項
     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為主辦單位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
     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對受害第三人負賠償之責。『因主辦單位之活動設施或工作人員之責任疏失導          
     致選手受傷、死亡或財務損害，保險公司予以理賠，但如果因選手個人因素而導致的自身受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保險公
     司不予理賠。此公共意外責任險與個人意外險不同（主辦單位有疏失之責任，且於活動場地及路線中，保險公司才予以理
     賠），建議選手慎重考慮自身安全，自行加保個人人身意外保險。 
(三)公共意外險不保障事項
      1.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
      2.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糖尿病、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氣喘等。
      3.對於因本身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不在保險範圍內，選手如遇與第2項所述之疾病之病史，建議選手慎重考慮自身
       安全，自行加保個人人身意外保險。
運動是保持身體健康的要素，請各位正視自己當日狀況量力而為，並請於活動前一日充足的睡眠及依照身體狀況於當日競賽前
適時適量攝取飲食。
本活動所涉比賽過程與周邊情況經主/協/承辦單位紀錄(彙整)，並以文字、影音、圖片等類型呈現之著作，其著作人為主辦單位
，就該著作享有完整之著作權與所有權，得自由運用。
參賽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表示同意永久無償授權主/協/承辦單位得於本活動舉辦及後續報導、宣傳等之範圍內拍攝、編
輯、使用、公開展示參賽者肖像(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姓名及聲音等，且得公開發表於平面、網路及電子媒體等傳播媒介。
參賽者除比賽獎勵及交通補助外，不得以任何名義向主/協/承辦單位要求報酬、授權金或賠償金等。
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協/承辦單位之事由，致參賽者所寄出、登錄（填寫）或提供
之資料有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等情形，主/協/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參賽者請自行確認所寄出、登錄（填寫）及提供之資料均為正確，若因資料不全或錯誤，致無法通知活動相關訊息者，
主/協/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本活動之獎品悉以實物為準，如遇缺貨或其他因素而無法提供時，主辦單位有權以其他等值商品替代，得獎隊伍(人)不得異議，亦
不得要求將紀念品讓與他人、以其他物品替代或折換現金，若有遺失或被竊，主辦單位將不發給任何證明或補償。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本活動得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且全年度自主辦單位累積取得之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
以下同）1,000元者，主辦單位將於翌年開立所得扣繳憑單；如所得獎項價值逾20,010元者，得獎者須先繳交10%機會中獎
稅金，始可領獎。得獎者若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論得獎
獎項價值，均須先就得獎所得扣繳20%機會中獎稅金，始可領獎，且主辦單位將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若未能依法繳納應繳
稅額、提供相關資料或不接受開立扣繳憑單者，即視為喪失得獎資格。得獎者參與本活動而須支付任何稅捐皆為其個人之義
務，概與主辦單位無關。前述稅捐法規如有更新或變動者，依修正後規定辦理。 
得獎者如依法應繳稅額、提供相關資料者，請於領獎期限內（2024年7月31日前）完成，如屆期未完成相關手續或領
獎者，視同放棄得獎權利；如遇主/協/承辦單位延期辦理活動，應繳稅額、提供相關資料者，請於領獎期限內（2024
年7月31日前）完成，如屆期未完成相關手續或領獎者，亦視同放棄得獎權利。
主辦單位保有以公告方式隨時解釋、補充、修改、變更本活動之權利；若因非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無法進行時，
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或暫停本活動。

注意事項


